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６５

朱剑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镇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顾桂新、潘丹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７１３６８１

、

５８７１５０５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７６１０５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９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３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简称“石化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

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化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

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已有

８

，

５７２

，

９１０

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１７

，

７４９

，

２１０

股。 目前，石化转债尚有

２２１

，

４２７

，

０９０

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６．２７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本期变动增

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Ａ

股

７０

，

０３９

，

７４６

，

０９１ ８０．６７ ４２

，

８９３ ７０

，

０３９

，

７８８

，

９８４ ８０．６７

Ｈ

股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０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合计

８６

，

８２０

，

２３４

，

０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２

，

８９３ ８６

，

８２０

，

２７６

，

９８４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６５

，

７９７

，

１２７

，

６９２ ７５．７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８

，

６３３

，

５５５ ０．２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３３

，

４２９

，

７７７ ０．１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９８

，

４２８

，

４８０ ０．１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

，

３００

，

１８９ ０．０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５２

，

６８３

，

０３９ ０．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７

，

４２９

，

８８０ ０．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

，

６１０

，

０５５ ０．０４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

，

３９５

，

８６８ ０．０４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中标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获悉，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行的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

目招标已于日前公示宣布中标入围结果，本次“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招标共

５

个包，本公司参与了全部项

目的投标且全部中标（相关内容详见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ｅｉｅｃ．ｃｏｍ．ｃｎ／

）。

本次招标是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开展以来的第五年招标，公司已连续五年中标国家高效照明

产品推广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公告了中标入围推广项目（参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之后实际执行中，

实际中标推广数量

７７９８０００

只，实际完成推广数量

７８６５７３９

只，推广金额

７８３６５９５３．４

元（含税），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７

］

１５

号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２００７

］

１０２７

号）的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

金，采用间接补贴给终端客户的方式，支持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使用。

关于本次中标项目的数量及金额将在中标公示后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分配数量规定执行， 目前公司尚无

法预计实际推广数量及金额，也无法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 公司将在具体承担项目时，按照信息披露

的相关规定要求披露后续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７８

，

５６３

，

７４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人民币

２．５０

元（含税）。

扣税后派发金额：

１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持有公司

Ａ

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行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２．２５

元，对于其他

Ａ

股股东，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

、对持有公司

Ｂ

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境内个人股东，公司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在发放

２０１１

年度

现金红利时，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或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２．２５

元；

３

、特别说明：因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对

Ｂ

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税。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元

＝

人民币

０．８１４５

元）折合港币兑付，并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发放。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

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２

、

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

Ｂ

股股东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办理了“粤照明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３０

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９０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Ｂ

股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六、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本公司可协助其与本地主管税

务机关沟通返还所扣税款。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６４

号（邮编：

５２８０００

）

联 系 人：黄玉芬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８１０２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７－８２８１６２７６

八、备查文件

１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临

２０１２－２５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

发行价格：

６．４２

元

／

股

２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８２２

，

０７１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３６

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

６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１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５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４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９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１６２

，

４２４

，

２９８．７０ １２

１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发展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

市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除发展集团以外的其他

９

家投

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燃气集团”）

１００％

股

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方

案的批复》（粤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７４０

号），同意广州控股向不超过规定数量且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总额不超过

７

亿

股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４３．８５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广州控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中国证监会核发 《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亿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２

、股票类型：

Ａ

股

３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数量：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

５

、发行价格：

６．４２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６．４２

元

／

股的

１００％

，相当于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７．１２

元

／

股）的

９０．１７％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五届

第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６．５２

元

／

股），若

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发行数量也将

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底价经除息后为

６．４２

元

／

股。

６

、 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资产认购与现金认购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 其中现金部分为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其中募集现金净

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３

时，除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

９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

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的《广

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执行商定程序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２８２

号）验

证，除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

９

家发行对象均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了认购款项共计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

４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剩余款项共计

２

，

４８２

，

１０２

，

２９８．７０

元划转至发行人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发行人名下。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２８１

号），发行人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收到增加出资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其中：以现金形式投入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以其

他形式投入（发展集团以其拥有的燃气集团

１００％

股权认购）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扣除全部发

行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募集现金净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不包括发

行申购资金的银行利息收入）。 上述募集资金计入股本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３

，

６５１

，

５９９

，

８９０．５２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广州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认购对象的选择程序和发行对象条件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和广州控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发展集团在以燃气集团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过程中， 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广州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及核准；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

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对象之主体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

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相关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表、正式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资金划付

过程及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及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认购部分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过户至发行人名下。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１０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或《追加申购单》传真时

间优先等原则，确认最终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并最终确定以下

１０

名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８２２

，

０７１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３６

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

６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１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５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４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９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１６２

，

４２４

，

２９８．７０ １２

１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发展中心

３３

楼

注册资本：

４

，

０２６

，

１９７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杨丹地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基础产业的开发投资。 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项目的投资和经营管理、从事有关市场投

资、管理的咨询服务。 批发和零售贸易。 （国家专营专控项目除外）。

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Ｂ

座

注册资本：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曹广晶

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４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９０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注册资本：

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徐敬惠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等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

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保险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５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８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１３

，

８１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周苏华

主要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设备（含烟气脱硫治理、除尘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环保专用仪器、仪

表，输送机械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除尘脱硫；环境工程（废气）专项工程设

计；房地产开发；室内装饰装修；对水利水电行业的投资。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

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７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３７０

号

４

楼

注册资本：

６

，

８６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戴志浩

主要经营范围：对冶金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产权经纪。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９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４８１

号粤财大厦

１５

楼

注册资本：

６

，

５３７

，

５９２

，

５２６

元

法定代表人：梁棠

主要经营范围：资本运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项目的管理。科技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企业重组、并购咨

询服务。

１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何如

主要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１

，

３８５

，

２２０

，

９１７

股股份，占发行

人总股本的

６７．２７％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２３０

，

３９８

，

２８４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

股本的

１１．１９％

，为持有发行人股份

５％

以上的其他股东。

除上述两名发行对象外，本次发行的其余

８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本次发行的

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外，其他

９

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采购商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关联

方）

购买

天然气

政府定价

８５

，

１４０

，

５１４．５５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关

联方）

购买

粉煤灰

当期市场

价格

１５

，

５８２．０２

合计 — —

８５

，

１５６

，

０９６．５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发展燃气有限公司向发展集团关联方燃气集团购买天然气，该项关联交

易采用政府定价。 由于广州市发改委穗发改产业［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文将燃气集团确定为广州市城市燃气高压管网建设

和购销唯一主体，统筹建设全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以及上游气源的采购和分销，故而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南

沙燃气公司的气源供给与正常经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燃气集团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关联交易

不再存在。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向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采购粉煤灰，该项关联交

易采用当期市场价格定价，有利于保障环保建材公司生产原料的稳定供给，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

２

）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广州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关联

方）

工程 市场定价

１３５

，

３２４．７４

合计 — —

１３５

，

３２４．７４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发展燃气有限公司向广州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管道工程施工等工程

费。 公司从关联方接受劳务，有利于依靠关联方的专业技术优势来保障生产经营的稳定和降低成本。

（

３

）销售商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发展集团关联方）

销售

煤炭

当期市场

价格

５８２

，

５４６

，

５２４．０６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关

联方）

销售

煤炭

当期市场

价格

６００

，

６９６

，

９８５．７８

合计 — —

１

，

１８３

，

２４３

，

５０９．８４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相关关联方销售煤炭，其定价原则为按照当期市场

价格定价。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煤炭销售业务，提高相关业务区域市场占有率。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２０１１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广州发展南沙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关联

方）

承租房屋及

建筑物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合同价格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关联方资产转让及收购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发展集团关联方）

转让阳春项目

前期费用

合同价格

６６５

，

６１０．５０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发展集团关联方）

收购紫坭热电

容量

合同价格

５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５

，

９０５

，

６１０．５０

阳春项目原规划建设

２×３５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项目，公司为专注推进火电及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将该项

目转让给在热电联产领域优势明显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公司在该项目发生的前期费用也转由该

公司承担。待公司收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完成后，将迅速进入热电联产领域。该项关联交易有

利于公司为后续整合旗下热电联产业务奠定基础。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紫坭热电机组

３．６

万千瓦小容量后原拟用作其热电联产项目替代容量。为

提升发展集团范围内的小容量资源使用效率，经发展集团协调，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紫坭热电容量以

成本价转让给公司，作为公司“上大压小”火电项目的替代容量。 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大型火电项目的

建设工作。

（

３

）收购关联方股权

除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

１００％

股权外，公司还于拟收购如下发展集团关联

方股权：

①

收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拟收购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发展实业”）持有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广电集团”）

１００％

股权，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与发展实业就该

收购广电集团

１００％

股权事项分别签订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

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与发展实业同意，以经联

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广电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人民币

１０５

，

９４６．５５

万元作为该项关联交易的

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拓展热电联

产和分布式能源站业务，优化电力业务结构；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②

收购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发展资产”）拟收购发展实业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发展建设”）持有的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城投资”）

１００％

股权，该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发展资产与发展建设就该收购新城投资

１００％

股权事项分别签订了《广

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

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发展资产与发展建设同意，以经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新城投资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人民币

１１６

，

９６８．３９

万元作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行政管

理配套，消除相关关联交易，实现发展集团的整体上市；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③

收购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发展资产拟收购发展实业持有的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南沙投管”）

１００％

股权，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发展资产与发展实业就该收购南沙投管

１００％

股权

事项分别签订了《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

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

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

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发展资产与发展实业同意，以经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南沙投管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人民币

９

，

３９４．０１

万元作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南沙产

业园区配套设施和能力；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１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５

，

２２０

，

９１７ ６７．２７％

流通

Ａ

股

０

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

，

３９８

，

２８４ １１．１９％

流通

Ａ

股

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

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００２

，

８８５ １．５５％

流通

Ａ

股

０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流通

Ａ

股

０

５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６

，

９９９

，

８９０ ０．３４％

流通

Ａ

股

０

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６

，

５９３

，

９２６ ０．３２％

流通

Ａ

股

０

７

海通—中行—

ＦＯＲＴＩＳ ＢＡＮＫ ＳＡ／ＮＶ ５

，

３５０

，

３０７ ０．２６％

流通

Ａ

股

０

８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流通

Ａ

股

０

９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能

５

，

２３４

，

１４６ ０．２５％

流通

Ａ

股

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９９

，

７６４ ０．２１％

流通

Ａ

股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股权登记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１

，

６９４

，

０６９

，

６８５ ６１．７８％

流通

Ａ

股

（部分限售）

２８８

，

８２２

，

０７１

２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２３

，

７９８

，

２８４ １１．８１％

流通

Ａ

股

（部分限售）

９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

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５

，

７２０

，

１７１ １．３０％

流通

Ａ

股

０

６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０．９２％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２５

，

２９９

，

７３５

７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分

红—个人分红

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４％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流通

Ａ

股

（限售）

１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６７．２７％

下降至

６１．７８％

，仍为公司绝

对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完成股份登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２４．９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０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９％

三、股份总数

２

，

０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２

，

７４２

，

２２１

，

８０６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大，有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为

４６．２０％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

并报表口径）为

６６．６３％

（未经审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预计

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将在

５０％

左右，但仍处于合理水平，不会导致公司负债比例过低或过高、财务成

本不合理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并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收入结构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业务

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力和煤炭业务。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获得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同时，本次发行的

大部分募集资金也将用于燃气类项目建设，从而大幅提升公司燃气业务板块实力，逐步形成“电力、燃气、煤炭”三

足鼎立的综合能源产业格局。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７．２７％

股份；本次发行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

６１．７８％

股份，仍为公司绝对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

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同时，由于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

将更加严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的参与性，从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获得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将减少公司采购商品等经常性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广州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刘隆文、王晓辉

项目协办人 黄艺彬

项目组成员 郭剑寒、孙一宁、徐欣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

０１０

）

６０８３ ３６０６

传 真 （

０１０

）

６０８３ ６９６０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波

经办律师 王波、李纲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７６

号富力盈隆广场

３８

层

电 话 （

０２０

）

３８３９ ０３３３

传 真 （

０２０

）

３８３９ ０２１８

审计与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建弟

审计经办注册会计师 谢岷、潘冬梅

验资经办注册会计师 陈雄溢、潘冬梅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四楼

电 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９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２１

）

６３３９ ２５５８

资产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喜佟

经办评估师 郑汉平、李迟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

２２２

号越良大厦

１６

楼

电 话 （

０２０

）

８３６４ ２１２３

传 真 （

０２０

）

８３６４ ２１０３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四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临

２０１２－２６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其中，部分股

份向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收购其持有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作价

１８５

，

４２３．７７

万

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其中募集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２８１

号《验资报

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以下简称“开

户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４８７９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该专户仅用于广东珠海

ＬＮＧ

项目一期工程、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项目、广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程（西气东输项目）项目、珠江

电厂煤场环保技术改造工程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二、 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行应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隆文、王晓辉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第

５

个工作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六、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及开户行应当在付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

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

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八、本协议自公司、开户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九、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

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

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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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

吸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以首次公开发行同时换股吸收合并子公司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路桥建设

")

的方式实现

A

股上市。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本公司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实施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资产交割

根据吸收合并方案和《资产转让协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路桥建设的全部资产、债务、业务、

人员、资质等全部移交或变更予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关于路桥建设注销

路桥建设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终止上市。路桥建设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就注销事宜进行了沟

通，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公司将加紧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按照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履行相关程序并及

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

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津膜科技

（二）股票代码：

30033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16,0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9,000,000

股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

29,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60

号

联 系 人：环国兰

电 话：（

022

）

66230126

传 真：（

022

）

66230122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保荐代表人：蔡诗文、林 植

电 话：

010-85130588

传 真：

010-65185227

发行人：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


